2021年黑龙江省共青农场粮食基地库维修及设备购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3月29日，2021年黑龙江省共青农场粮食基地库维修及设备购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成立由建设单位、监测单位和相关专家组成的验收组。验收组在认真听取了建设单位及验收监测单位对该项目有关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和监测结果汇报后，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等要求后，经过认真讨论，形成意见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组成主要包括主体工程、储运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本项目主要建设烘干塔、锅炉房、晾晒维修、金属仓等。项目建设1座500t/d烘干塔并配套建设1台10t/h热风炉，燃用生物质燃料，年烘干玉米30000t。

（二）建设过程及环评审批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2022年8月由哈尔滨国环宏节能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鹤岗市萝北生态环境局于2023年4月3日对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批复（萝环审[2023]17号）。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900万元，环保投资26万元，占总投资的2.89%。

（四）验收范围

本次主要对环评及批复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运行情况进行全面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本项目未涉及重大变动，本次验收根据实际建设内容进行验收。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处理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不外排。

（二）废气治理

本项目热风炉产生烟气，本项目选用含硫率低的生物质成型颗粒，采用布袋除尘器，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经处理后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中二级标准要求，因此，采取防治措施后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无组织颗粒物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无组织排放要求，因此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三）噪声防治

本工程选用低噪声设备，采用基础加双层隔振器，本项目经减振、隔声处理等降噪措施后，厂界四周可以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昼间、夜间限值（昼间≤60dB（A），夜间≤50dB（A））。

（四）固体废物处置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清筛杂质、热风炉布袋除尘器收集粉尘、热风炉灰渣，生活垃圾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清筛杂质由市政部门委托处理；热风炉布袋除尘器收尘由市政部门统一处理；烘干塔沉降物由市政部门统一处理；炉渣集中收集外售制作肥料；因此应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有关规定进行处置。采取本报告提出的处理措施，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处理率为100%。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验收监测期间，企业正常生产，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符合竣工验收监测要求。监测结果如下：

（一）废气治理效果

（1）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验收监测期间，10t生物质锅炉处理前颗粒物监测浓度为672-924mg/m3之间，二氧化硫监测浓度为59-82mg/m3之间，氮氧化物监测浓度为73-81mg/m3之间；处理后颗粒物监测浓度为22-29mg/m3之间，二氧化硫监测浓度为53-71mg/m3之间，氮氧化物监测浓度为62-74mg/m3之间，烟气黑度＜1级；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有组织排放监测浓度限值。

（2）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无组织废气，验收监测期间，厂界颗粒物上风向监测浓度在0.298-0.395mg/m3之间，下风向监测浓度在0.417-0.496mg/m3之间，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1.0mg/m3。

（三）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东、南、西、北厂界外1m处噪声昼间监测值在53.7dB（A）~56.3dB（A）之间，夜间监测值在43.4dB（A）~47.3dB（A）之间，四周厂界外1m处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要求。

（四）固体废物处置

清筛杂质由市政部门委托处理；热风炉布袋除尘器收尘由市政部门统一处理；烘干塔沉降物由市政部门统一处理；炉渣集中收集外售制作肥料；因此应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有关规定进行处置。采取本报告提出的处理措施，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处理率为100%。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产生的废气、噪声、固废治理措施和效果均符合环评及批复要求，未对当地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六、验收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验收监测报告及现场检查，项目建设内容与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要求一致。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各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噪声防治措施得当，废气和噪声监测结果达标。验收组原则同意项目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七、后续要求

（一）健全环保管理制度，加强环保管理和教育，提高职工环境保护意识。

（二）加强环保设备的维护和管理，正常运行，保证所排废气稳定达标排放。

（三）加强对固体废物的管理，严格按环保要求处置，防止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八、验收人员信息

人员信息见附件。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共青农场粮贸中心
                                                  2024年3月29日

2021年黑龙江省共青农场粮食基地库维修及设备购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人员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电话
	身份证号
	签字

	建设单位
	朱良学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共青农场粮贸中心
	法人
	136****2099
	230***********2411
	

	监测单位
	董飞
	哈尔滨捷通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
	高工
	186****7306
	230**********3618
	

	技术专家
	张绪鹏
	黑龙江煜枫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高工
	13946091869
	23010619831102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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